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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
食品快速检测使用的意见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食品快速检测（以下简称“食品快检”）可用于食用农产

品、散装食品、餐饮食品、现场制售食品等的抽查检测，并

在较短时间内显示检测结果。为发挥食品快检的食品安全

“筛查”作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

定，现就规范食品快检使用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开展食品快检应有相应设施、专业人员和制度

（一）开展食品快检应具有相应设施设备和制度。开展

食品快检的单位，应保障相应设施设备和环境条件，并制定

人员培训、设施设备管理、操作规程等制度。

（二）食品快检人员应具有相应专业操作能力。食品快

检操作人员应经过食品检验检测专业培训，熟悉相关法律法

规、技术标准，掌握快检操作规范、质量管理等知识和技能。

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快检操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情况进

行检查。《食品快速检测操作指南》见附件 1。

二、食品快检信息要真实客观和检测过程可追溯

（三）真实、客观记录食品快检过程信息。应记录食品

快检食品品种和名称、检测项目、检测日期、检测人员姓名、

检测结果等信息。食品快检机构及操作人员应对食品快检过

程、数据和结果信息的真实、完整和可追溯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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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公布食品快检信息应真实、客观、易懂。食品快

检结果是否公布由组织方确定。如公布，应按照食品快检信

息公布要求，公布样品名称、被抽查单位（或摊位）、检测

日期、检测项目（注明俗称）、检测结果、判定结论等信息。

公布的食品快检信息应真实、客观、易懂，不得误导消费者。

《食品快速检测信息公布要求》见附件 2。

三、依法依规开展食品快检和核查处置工作

（五）市场监管部门应依法依规使用食品快检。市场监

管部门在日常监管、专项整治、活动保障等现场检查工作中，

依法使用国家规定的快检方法开展抽查检测。对食用农产品

快检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收到检测结果时起四小时内申请

复检，复检不得采用快检方法。食品快检不能替代食品检验

机构的实验室检验，不可用于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食品安全

抽样检验。

（六）对食品快检不合格产品要妥善处置。食品快检结

果表明可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，被抽查食品经营者应暂

停销售相关产品；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及时跟进监督检查或

实验室检验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。经有资质的实验室检验确

定，食品快检结果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，可以作为行政处

罚的依据。

四、探索开展食品快检产品评价和结果验证

（七）稳妥推进食品快检产品符合性评价。市场监管总

局对声称采用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品快检方法的快检产品，

委托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组织开展符合性评价。有关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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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工作应做到公平、公正、过程可追溯，确保评价结果客观、

科学、准确。评价结果在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通

报。《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程序》见附件 3。

（八）积极探索食品快检结果实验室验证。省级市场监

管部门组织对食品快检结果进行实验室验证。有关验证工作

应做到程序规范、记录完整、数据真实、过程可追溯；验证

结果及时上传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，并在该信息

系统中进行动态排名。《食品快速检测结果验证规范》见附

件 4。

五、指导开展“你送我检”便民服务工作

（九）指导开展食品快检“你送我检”便民服务活动。

鼓励食品快检机构现场接收消费者送检的自购食品和食用

农产品，并及时告知检测结果；科学回答消费者有关的食品

安全咨询，宣传食品安全科普知识。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

本地区“你送我检”便民服务活动指导。

本意见适用于规范市场监管部门、销售食品的市场开办

者使用食品快检的行为。销售食品的市场是指销售食品的批

发市场、零售市场（包括农贸市场）、商场、超市、便利店

和餐饮店等场所。

附件：1.食品快速检测操作指南

2.食品快速检测信息公布要求

3.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程序

4.食品快速检测结果验证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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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监管总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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